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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院 97 學年度第一學期 
課程委員會議紀錄 

 

一、 時間：97 年 11 月 13 日（星期四）中午 12 時 10 分 

二、 地點：學院辦公室 

三、 主持人：黃登福 主任委員                 記錄：徐志宏 

四、 出席委員：蘇茂森委員（請假）、蕭泉源委員（請假）、潘崇良委員、 

沈士新委員（請假）、黃沂訓委員、唐世杰委員、張正委員、彭家禮委員、

熊同銘委員、許富銀委員 

五、 列席人員：人社院江福松院長、通識中心安嘉芳主任 

六、 討論事項： 

提案一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院 

案  由：擬新增兩門生命科學領域通識課程，請討論。 

說  明： 
1. 為配合本校通識教育課程之改革，本校通識博雅課程分為人文藝術領

域、自然科學領域、社會科學領域和生活知能領域四大領域，每位學

生必修 8 學分（如附件一，P.5）。 

2. 本學院為配合通識教育中心，擬開設兩門通識博雅課程，課名分別為

「水產生命科學導論」「水產生命科學產業講座」（如附件二，P.10）。 

3. 本校相關課程詳如附件三（P.14）。 

決  議：修正後課程教學綱要草案如附件二-1（P.12），請陳歷歷老師及龔瑞林

老師分別規劃兩門課之課程內容及授課老師，擬定後送本學院課程委

員會討論並通過後，再請通識教育中心協助開課。 

 

提案二         提案單位：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 
案  由：擬修訂本學程部份課程，請討論。 

說  明： 

1. 本案業經 97.6.10 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議討論通過。 

2. 因本學程修習人數日益增多，擬修訂部份課程，並追溯自 97 學年度

申請證書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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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學程課程表修訂對照表暨現行課程表如附件四（P.15）。 

4. 為配合學程課程修訂，擬修訂「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

學程實施辦法」第五條，核心課程由至少 9 學分修訂為至少 8 學分。

現行辦法如附件五（P.20）。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課程表及修文如附件四-1（P.18）、附件五-1（P.21），

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三  提案單位：食科系 
案由：擬修改本系 98 學年學士班必修課表，提請討論。 
說明： 

1. 業經本系 97.11.3 課程委員會及 97.11.10 系務會議通過（如附件六，

P.22）。 

2. 98 學年度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必修課程修訂對照表如下: 

課名 98 學年度 
(修訂後) 

97 學年度 
(修訂前) 說明 

物理學實驗(一) -- 1 學分(大一上) 改為選修課 1 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95 學分 96 學分 減少 1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 132 學分 135 學分 減少 3 學分 
3. 98 學年度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必修課程修訂對照表如下: 

課名 98 學年度 
(修訂後) 

97 學年度 
(修訂前) 

說明 

物理學實驗(一) -- 1 學分(大一上) 改為選修課 1 學分 
水產概論 -- 2 學分(大一上) 改為必選修課 2 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93 學分 96 學分 減少 3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 132 學分 135 學分 減少 3 學分 

決  議：照案通過，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四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案  由：擬修訂本系部份課程，提請審議。 
說  明： 

1. 本案業經本系 97 年 10 月 21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如附件七，

P.24）。 

2. 擬將專題研究（必修，三下）修訂為「專題研究」四上（選修），採

用全系實驗競賽方式評分。以每間實驗室收 2 名學生為原則。 

3. 普通微生物學（一）修課學期由三上修訂為二下、普通微生物學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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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一）修課學期由三上修訂為二下，並於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開始

實施。 

4.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小計由 58 學分修訂為 57 學分，必修總學分數由

86 學分修訂為 85 學分，選修最低學分數由 42 學分修訂為 43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數不變，一樣為 128 學分。 

5. 修訂畢業資格：本系學生除須修滿最低 128 學分外，且須修完生物

技術學程、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分子細胞學程、應用環境化學與

生物學程、生物資訊學程 5 個學程中任 1 個學程才能畢業（課程選

修以 5 學程公告之課程表為標準），並追溯 95 學年入學適用。 

6. 修訂對照表及修訂前課程表如附件八（P.26）。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課程表如附件八-1（P.29），送校課程委員會討論。 
 

 

提案五 提案單位：生命科學系 
案  由：擬修正本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辦法，提請審議。 
說  明： 

1. 本案業經本系 97 年 10 月 21 日系課程委員會議通過。 

2. 擬修訂條文名稱及第二條、第五條辦法。 

3. 修訂前條文暨修訂對照表如附件九（P.31）。 

決  議：照案通過，修訂後條文如附件九-1（P.33），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提案六  提案單位：生科院 
案  由：註冊課務組通知各系（所）配合辦理調降本校專任教師授課負擔至合

理授課時數乙案，本學院各系所調整方向如下，提請討論。 
說  明： 

1. 註冊課務組於 97 年 8 月 22 日通知各系（所）配合辦 理調降本校專任

教師授課負擔至合理授課時數乙案，敬請各（所）配合研提本（971）
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使教師授課負擔能調整至合 理授課時數。

本案建議調整方向如下： 
（1）依據設立宗旨與目標，調整課程結構及畢業學分數，較不符合系

（所）發展目標之課程，建議停開。 
（2）各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比重以 70％為上限（即扣除共同教育

課程 28 學分後，佔畢業總學分數比重以70％為上限）。 
（3）鼓勵多元學習，增加跨系選修學分比重。 
（4）碩士班、博士班「專題研究」、「專題討 論」課程，建議以合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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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代替分別開課，以收整合教學資源之效。 
（5）調整課程結構及畢業學分數：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建議調整至 128

學分；碩士班畢業學分數（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建議調整至 24
分；博士班畢業學分數（不含畢業論文 12 學分）建議調整至 18
分。 

2. 本學院各系所調整後畢業學分數如下： 

系所 學制 畢業學分 
專業必修 

備註 
學分 所佔比重 

食科系 

食科組 
學士班 132 67 50.1% 調整如本會議提案三 

食科系 

生技組 
學士班 132 65 50.1% 調整如本會議提案三 

食科系 碩士班 24 --- ---  

食科系 博士班 18 --- ---  

養殖系 學士班 135 67 49.6% 

97.11.7 系課程委員會

決議不調整（附件十，

P.34） 

養殖系 碩士班 24 --- ---  

養殖系 博士班 18 --- ---  

生科系 學士班 128 57 44.5% 調整如本會議提案四 

海生所 碩士班 24 --- ---  

海生所 博士班 18 --- ---  

生技所 碩士班 24 --- ---  

生技所 博士班 18 --- ---  

決  議： 

1. 於下次系所評鑑前，各系所畢業學分數均須調整至校課程委員會之

規定，學校規定如有變動，依學校辦法從嚴辦理。 

2. 決議送校課程委員會核備。 

七、臨時動議：無 

八、散會：下午 1 時 5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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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產生命科學導論』課程教學綱要 

開課院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 適合選修院系 皆可 

課程/班別 上學期/1A 學分 2 

課目中文名稱 水產生命科學導論 

課目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Fishery Life Science 

授課時數 2 所屬領域 自然科學 

教師姓名  

 

一、 教學目標 
Objective 

希望藉由這門課，期望引薦對生命科學不了解的

同學進入這門科學，也期望加深對生命科學有興

趣的同學對這門科學的認知。 

二、 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三、 教材內容 
Outline 

生命科學日新月異，本課程主要由生命科學院老

師共同上課，介紹水產生命科學意義與最新發展。 

四、 教學方式 
Teaching Method 

授課方式： 

(1)老師講授、(2)學生心得報告。 

1. 參考書目 
Reference 

 

2. 教學進度 
Syllabi 

每週依不同主題而有不同的授課進度。 

3.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書面與口頭報告。 

4. 講義網址 
http:// 

 

 

附件二 



 

『水產生命科學產業講座』課程教學綱要 

開課院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 適合選修院系 皆可 

課程/班別 上學期/1A 學分 2 

課目中文名稱 水產生命科學產業講座 

課目英文名稱 Lectures of Fishery Life Science Industry 

授課時數 2 所屬領域 自然科學 

教師姓名  

 

一、 教學目標 
Objective 

藉由這門課程期望讓學生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水

產生命科學技術的目前發展與未來前景，並誘發

學生這門科學的興趣與加深對相關產業的認知。 

二、 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三、 教材內容 
Outline 

由生命科學院老師與產業人士的介紹水產生命科

學產業，包括：工業、醫學、檢驗、器材、健康

食品、水產養殖、飼料、生物技術、藥品等相關

產業。 

四、 教學方式 
Teaching Method 

授課方式： 

(1)老師講授、(2)學生心得報告、(3)產業參訪。 

五、 參考書目 
Reference 

無 

六、 教學進度 
Syllabi 

每週依不同主題而有不同的授課進度。 

七、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書面與口頭報告。 

八、 講義網址 
http:// 

 

 



『生命科學導論』課程教學綱要 

開課院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 適合選修院系 生命科學院學生除外 

課程/班別 下學期/1A 學分 2 

課目中文名稱 生命科學導論 

課目英文名稱 Introduction of Life Science 

授課時數 2 所屬領域 自然科學 

教師姓名 陳歷歷 

 

一、 教學目標 
Objective 

希望藉由這門課，期望引薦對生命科學不了解的

同學進入這門科學，也期望加深對生命科學有興

趣的同學對這門科學的認知。 

二、 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三、 教材內容 
Outline 

(需明列 18 週之授課名稱) 

四、 教學方式 
Teaching Method 

授課方式： 

(1)老師講授、(2)學生心得報告。 

1. 參考書目 
Reference 

 

2. 教學進度 
Syllabi 

每週依不同主題而有不同的授課進度。 

3.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書面與口頭報告。 

4. 講義網址 
http:// 

 

 

附件二-1 



『生物產業講座』課程教學綱要 

開課院系所 通識教育中心 適合選修院系 生命科學院學生除外 

課程/班別 上學期/2A 學分 2 

課目中文名稱 生物產業講座 

課目英文名稱 Lectures of Biological Industry 

授課時數 2 所屬領域 自然科學 

教師姓名 龔瑞林 

 

一、 教學目標 
Objective 

藉由這門課程期望讓學生進一步的認識與了解水

產生命科學技術的目前發展與未來前景，並誘發

學生這門科學的興趣與加深對相關產業的認知。 

二、 先修科目 
Pre Course 

無 

三、 教材內容 
Outline 

(需明列 18 週之授課名稱) 

四、 教學方式 
Teaching Method 

授課方式： 

(1)老師講授、(2)學生心得報告、(3)產業參訪。 

五、 參考書目 
Reference 

無 

六、 教學進度 
Syllabi 

每週依不同主題而有不同的授課進度。 

七、 評量方式 
Evaluation 

書面與口頭報告。 

八、 講義網址 
http:// 

 

 



 

本校水產生命科學導論與產業相關課程 

課名 
開課單位 授課 

老師 
開課

學期 
年級

班別 學分 

搜尋關鍵字「產業」 

食品產業投資概論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張克亮 971 4A 1 

水產養殖產業與科技概論 水產養殖學系 冉繁華 971 1A 2 

食品產業投資概論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張克亮 971 4A 1 

觀賞水族產業概論 水產養殖學系(碩) 黃之暘 971 1B 3 

生物科技與產業 生物科技研究所(碩) 唐世杰 971 1A 2 

生物科技與產業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吳彰哲 971 4A 2 

搜尋關鍵字「生命科學」 

生命科學概論(奈米學程) 工學院 陳歷歷 962 2A 2 

生命科學導論 生命科學系 唐世杰 971 1A 2 

生命科學哲理 通識教育中心 孫寶年 962 1A 2 

搜尋關鍵字「水產」 

水產養殖學概論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黃沂訓 971 2A 2 

水產養殖生物科技產學論壇 水產養殖學系 陸振岡 971 3A 2 

水產概論 水產養殖學系 歐慶賢 971 4A 2 

水產概論 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 曹欽玉 971 1A 2 

水產概論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蔡敏郎 971 1A 2 

水產製造學概論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蕭泉源 962 2A 2 

搜尋關鍵字「概論」 

漁業概論 環境生物與漁業科學學系 莊守正 971 1A 2 

生物技術概論 水產養殖學系 呂明偉 971 2A 2 

食品科學概論 食品科學系 潘崇良 971 1A 2 

觀賞水族概論 水產養殖學系 湯弘吉 962 3A 2 

食品生物技術概論 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 蔡國珍 962 1A 2 

*「特論」「專論」等課程均排除於查詢結果。 

附件三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課程修訂對照表 
 

核心課程（必修）：至少 9 學分→修訂為至少 8 學分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必修 海洋生物多樣性實

驗 1 以上 改列為選修 2 學分 

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修 海洋生物多樣性實

驗 2    
由核心課程改列為選修

課程 2 學分 

選修 

魚類分類學（相通

課程：分子系統親

緣演化特論、魚類

系統學分類特論、

魚類適應與演化、

魚類分類學特論） 

2 選修 分子系統親緣演化

特論 2 

1. 課程名稱修訂為「魚

類分類學」 
2. 「分子系統親緣演化

特論」改列相通課

程。 
3. 新增三門相通課程

「魚類系統學分類特

論」、「魚類適應與演

化」、「魚類分類學特

論」。 

選修 海洋真菌 2    課程新增 

選修 嗜極微生物學 2    課程新增 

選修 藻類學 2    課程新增 

選修 演化生物學 2    課程新增 

 

附件四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課程表 
（現行課表） 

 
95.5.1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5.18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0.12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修訂 
95.11.7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1.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學程名稱：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      英文：Program of Marine Biodiversity  
二、課程內容：本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 24 學分，包括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一) 基礎先修課程：修習前需具有的基礎課程，至少 10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相通課程 

普通生物學（含實驗） 4 以上 本校各系所  生物/生物學 
普通化學(化學) 3 本校各系所   
普通物理學(物理學) 3 本校各系所 

兩科任選一科 
物理 

微積分 3 本校各系所  

(二) 核心課程（必修），至少 9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相通課程 

生態學 2 以上 養殖系、環漁

系 
 

生態學概論 

生物統計學 2 以上 
食科系、養殖

系、生科系、

環漁系 

 
生物統計 

海洋生物多樣性 2 以上 海生所   

海洋生物多樣性實驗 1 以上 生科系   

兩科任

選一科 

海洋生物學 2 以上 
海生所、環漁

系  
海洋生物學特論 
海洋生物 

保育生物學 2 環漁系   

(三) 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相通課程 

浮游生物學 2 環漁系   

細胞生物學 2 食科系   

分子生物學 2 
食科系、養殖

系、生技所   

海洋學 2 
環資系、環漁

系   

水產無脊椎動物學 2 
養殖系、環漁

系   



 

電子顯微鏡概要 2 海生所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 

環境微生物學 2 海生所   

海洋化學 2 環資系   

生物化學 2 
食科系、養殖

系、生科系   

環境生物學 2 
生技所、環漁

系   

生物海洋學 2 環漁系   

海洋生態學 2 
海生所、環資

系、環漁系  海洋生態學特論 

全球環境變遷導論 2 
環資系、環漁

系   

生物資源管理學 2 環漁系   

魚類學 2 
養殖系、環資

系、環漁系  水產脊椎動物學 

族群與群聚生態學 2 環漁系   

海洋資源概論 2 生科院 與海生館師資合開  

分子系統親緣演化特論 2 海生所   

魚類生理學 2 養殖系   

魚類生態學 2 環漁系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課程表 
（修訂後課表） 

 
95.5.1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5.18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0.12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修訂 
95.11.7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1.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7.6.10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修訂 

97.11.13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一、學程名稱：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      英文：Program of Marine Biodiversity  
二、課程內容：本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 24 學分，包括核心課程至少 8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一) 基礎先修課程：修習前需具有的基礎課程，至少 10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相通課程 

普通生物學（含實驗） 4 以上 本校各系所  生物/生物學 
普通化學(化學) 3 本校各系所   
普通物理學(物理學) 3 本校各系所 

兩科任選一科 
物理 

微積分 3 本校各系所  

(二) 核心課程（必修），至少 8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相通課程 

生態學 2 以上 養殖系、環漁

系  生態學概論 

生物統計學 2 以上 
食科系、養殖

系、生科系、

環漁系 

 
生物統計 

海洋生物多樣性 2 以上 海生所   

兩科任

選一科 

海洋生物學 2 以上 
海生所、環漁

系  
海洋生物學特論 
海洋生物 

保育生物學 2 環漁系   

(三) 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開課系所 備註 相通課程 

2 海洋生物多樣性實驗  生科系  

浮游生物學 2 環漁系   

細胞生物學 2 食科系   

分子生物學 2 
食科系、養殖

系、生技所   

海洋學 2 
環資系、環漁

系   

附件四-1 



水產無脊椎動物學 2 
養殖系、環漁

系   

電子顯微鏡概要 2 海生所  生物電子顯微鏡學 

環境微生物學 2 海生所   

海洋化學 2 環資系   

生物化學 2 
食科系、養殖

系、生科系   

環境生物學 2 
生技所、環漁

系   

生物海洋學 2 環漁系   

海洋生態學 2 
海生所、環資

系、環漁系  海洋生態學特論 

全球環境變遷導論 2 
環資系、環漁

系   

生物資源管理學 2 環漁系   

魚類學 2 
養殖系、環資

系、環漁系  水產脊椎動物學 

族群與群聚生態學 2 環漁系   

海洋資源概論 2 生科院 與海生館師資合開  

2 魚類分類學  養殖系 

分子系統親緣演化

特論、魚類系統學分

類特論、魚類適應與

演化、魚類分類學特

論 

魚類生理學 2 養殖系   

魚類生態學 2 環漁系   

2 海洋真菌  海生所  

2 嗜極微生物學  海生所  

2 藻類學  
生科系、海生

所  

2 演化生物學  海生所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實施辦法 
（現行條文） 

95.5.1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5.18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0.12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修訂 
95.11.7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1.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本校海洋生物教學與研究，促進國家海洋生物產業及研究之發展，特設置海

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其主要目的在整合本校與海洋生物相關之基礎課程、負責海洋

生物多樣性學程之課程安排及其認證制度、使修課學生獲得完整之海洋生物教育，

並協助國內政府單位及企業界培訓海洋生物人才。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

程證明書。 

第三條 本學程設置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四條 本學程由本校相關系所、中央研究院、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提供師資及課程。 

第五條 本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 24 學分，包括核心課程至少 9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附件五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實施辦法 
（修訂後條文） 

95.5.18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5.18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0.12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修訂 
95.11.7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95.11.23 校課程委員會通過 
97.6.10 生命科學院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修訂 

97.11.13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為落實本校海洋生物教學與研究，促進國家海洋生物產業及研究之發展，特設置海

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其主要目的在整合本校與海洋生物相關之基礎課程、負責海洋

生物多樣性學程之課程安排及其認證制度、使修課學生獲得完整之海洋生物教育，

並協助國內政府單位及企業界培訓海洋生物人才。 

第二條 凡本校學生均可申請修習本學程，修滿本學程規定之科目及學分者，由本校發給學

程證明書。 

第三條 本學程設置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委員會，委員會設置要點另訂之。 

第四條 本學程由本校相關系所、中央研究院、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及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

提供師資及課程。 

第五條 本學程應修學分數至少 24 學分，包括核心課程至少 8 學分，選修課程至少 12 學分。 

第六條 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依相關辦法辦理。 

第七條 本辦法經校課程委員會通過後施行。 

附件五-1 



 

 

海洋大學食品科學系 97 學年第 1 學期臨時系務會議 
時間：97 年 11 月 10 日（星期一）中午 12 點 
地點：科學館會議室 
主席：蕭泉源主任 
出席：黃登福老師、蔡震壽老師、蔡國珍老師、潘崇良老師、江孟燦老師、 

傅文榮老師、張克亮老師、曹欽玉老師、張正明老師、廖若川老師、 
吳彰哲老師、蔡敏郎老師、陳榮惠助教、吳奕智助教、王敦正技士、 
吳壹郎技士 

記錄：吳壹郎技士 
一、主席報告：如附件  
二、各委員會報告：(略)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略 
提案二 
案由：本系 98 學年學士班必修課表是否修改，提請討論。 
說明：經 97 年 11 月 3 日本系課程委員會決議(附件二)，如下： 

98 學年度食品科學系食品科學組必修課程修訂對照表如下:(修訂後食品科學組必修

科目表如附件三) 

98 學年度食品科學系生物科技組必修課程修訂對照表如下:(修訂後生物科技組必修

科目表如附件四)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五  略            
臨時動議：(無) 
散會！ 

課名 
97 學年度 
(修訂前) 

98 學年度 
(修訂後) 說明 

物理學實驗(一) 1 學分(大一上學期) -- 改為選修課 
必修總學分數 96 學分 95 學分 減少 1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 135 學分 132 學分 減少 3 學分 

課名 
97 學年度 
(修訂前) 

98 學年度 
(修訂後) 說明 

物理學實驗(一) 1 學分(大一上學期)  -- 改為選修課 
水產概論 2 學分(大一上學期)  -- 改為必選修課 

必修總學分數 96 學分 93 學分 減少 3 學分 
畢業最低學分 135 學分 132 學分 減少 3 學分 

附件六 



 

97 學年第 1 學期食品科學系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間：97 年 11 月 3 日(星期一)中午 12:10 
地點：食品科學系科學館會議室 
主席：蕭泉源主任 
出席：郭玉華副總經理、蔡震壽老師、潘崇良老師、蔡國珍老師、張克亮老師、 
      張正明老師 
記錄：陳榮惠助教 
主任報告：(略) 
提案討論： 
提案一             
案由：本系 98 學年學士班必修課表是否修改，提請討論。 
說明：1.註冊課務組於 97 年 8 月 22 日通知各系（所）配合辦理調降本校專任教師授課負

擔至合理授課時數乙案，敬請各（所）配合研提本（971）學期校級課程委員會審議，

使教師授課負擔能調整至合理授課時數。本案建議調整方向如下： 
（1）依據設立宗旨與目標，調整課程結構及畢業學分數，較不符合系（所）發展

目標之課程，建議停開。 
（2）各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比重以 70％為上限（即扣除共同教育課程 28 學

分後，佔畢業總學分數比重以 70％為上限）。 
（3）鼓勵多元學習，增加跨系選修學分比重。 
（4）碩士班、博士班「專題研究」、「專題討 論」課程，建議以合開方式代替分別

開課，以收整合教學資源之效。 
（5）調整課程結構及畢業學分數：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建議調整至 128 學分；碩士

班畢業學分數（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建議調整至 24 學分；博士班畢業學分

數（不含畢業論文 12 學分）建議調整至 18 學分。(如附件一) 
2.本系學士班目前畢業學分為 135 學分，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比重為 50％（扣除共同

教育課程 28 學分後）；碩士班及博士班畢業學分符合學校要求。(本系必修科目表

如附件二，加工組會議記錄如附件三) 
3.生技組建議生物科技組之水產概論改為必選修(生技組會議記錄如附件四)。 
4.評鑑委員對本系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相關意見如附件五之 p.11-13. 

決議：1.學士班食品科學組畢業總學分由 135 學分改為 132 學分，物理學實驗(一)改為選修。 
     2.學士班生物科技組畢業總學分由 135 學分改為 132 學分，水產概論改為必選修，物

理學實驗(一)改為選修。 
     3.本案提送系務會議討論。 
 
提案二  略 
 
臨時動議 
提案一  略 
 
散會！ 
 



 

生命科學系 97 年第 1 學期課程委員會會議記錄 

時  間：97 年 10 月 21 日（星期二）中午 12：00 分-13：00 
地  點：生技所會議室 
主  席：唐世杰主任                                    紀錄：林薇瑄 

出席人員：張  正所長、陳義雄老師、熊同銘所長、鄒文雄老師。 
          黃惠英助教 

壹、報告事項：  
 
貳、討論事項： 
提案一、依據 97 年 6 月 17 日生科系 962 學期系務會議討論事項三：修訂畢業生資格條件，

將修畢 2 學程減為 1 學程，提請討論。 
說明：修訂為：本系學生除需修滿最低 128 學分外，另需修完生物技術學程、海洋生物多樣

性學程、分子細胞學程、環境化學與生物、生物資訊學程 5 個學程中任 1 個學程修畢

才能畢業，並溯及既往至 95 年入學學生，本次 971 學期系課程委員會追認並送院課委

會。詳見：附件一：生科系必修科目表與修訂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二、依據 97 年 6 月 17 日生科系 962 學期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四：修訂「基礎專題研究」
與「專題研究」課程，提請討論。 

說明：修正為「基礎專題研究」三下（必選修），採用書面報告繳交方式評分。 
      修正為「專題研究」四上（選修），採用全系實驗競賽方式評分。 
      並以每間實驗室收 2 名學生為原則。 
      本次系課程委員會追認並送院課委會。詳見：附件一：生科系必修科目表與修訂對照

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依據 97 年 6 月 17 日生科系 962 學期系務會議討論事項五：修訂軍訓課程、進階外
語等規定，提請討論。 

說明：1.軍訓課程至多承認 2 學分為畢業學分。 
2.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本次系課程委員會追認並送院課委會。詳見：附件一：生科系必修科目表與修訂對

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1.依據 97 年 6 月 17 日生科系 962 學期系務會議討論事項六：系必修與學程必修課

程若需重修之規訂。 
2.提請討論生科系大三陳韋仁同學於 962 學期至食科系重修微積分（二）（選修課）

個案。詳見附件二：陳韋仁同學個案。 
說明：系必修與學程必修課程若需重修，必須到該科目在該系為必修屬性之系所重修才予承

認重修學分，本次系課程委員會追認並送院課委會。 
決議：1.照案通過。 

2.生科系大三陳韋仁同學於 962 學期至食科系重修微積分（二）由生科系微積分授課
老師林富森教授以專業審定授課內容是否可承認此學分。 

附件七 



 

 

提案五、異動普通微生物學（一）（必修）、普通微生物學實驗（一）（必修）修課學期。 

說明：普通微生物學（一）由三上修訂為二下修課。普通微生物學實驗（一）由三上修訂為

二下修課，並於 972 學期開始執行。詳見：附件一：生科系必修科目表與修訂對照表。 

決議：照案通過。 

 

提案六、擬修正生科系課程委員會委員組織成員新增：1.學者專家或 2.產學企業代表或 3.畢
業校友代表，三者擇一名或數名皆可。 

說明：詳見附件三：生科系課程委員會辦法。 

決議：將第二條修訂為：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另委員四名與一至二名系外代表由本學

系教師共同推選之。系外代表得為 1.學者專家或 2.產學企業代表或 3.畢業校友代表，

三者擇一名或二名皆可。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任期於每學年度八月開始，

任期屆滿前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選舉下任委員。另設執行秘書一人，協助推動會務，

由負責教務之助教兼任之。 
 

 
參、臨時動議： 
 
肆、散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系必修科目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別 課程名稱 學分數 

選修 專題研究 1 必修 專題研究 1 
必修改選修，並改為

四上修 

必修 普通微生物學（一） 3 必修 普通微生物學（一） 3 
由三上修訂為二下

修習，於 97 學年第

二學期開始實施。 

必修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一） 1 必修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

（一） 1 
由三上修訂為二下

修習，於 97 學年第

二學期開始實施。 
 

畢業條件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 57 學分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 58 學分 減少 1 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85 學分 必修總學分數 86 學分 減少 1 學分 
選修最低學分數 43 學分 選修最低學分數 42 學分 增加 1 學分 
修畢 5 個學程中任 1 個學程才

能畢業。 
修畢 5 個學程中任 2 個學程才

能畢業。 
減少 1 學程 

三門必選修 
1.生命科學導論（一上）。 
2.生物化學導論（一下）。 
3.基礎專題研究（三下）。 

 新增 3 門必選修 

系必修與學程必修課程若需

重修，必須到該科目在該系為

必修屬性之系所重修才予以

承認重修學分，且需相同學分

數、時數一致，若是全學年課

也務必重修全學年制之課

程，才予以承認。 

 新增規定 

 

附件八 



 

 

生命科學系現行課程表(97 學年度起適用) 

科目別類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共同教 
育課程 

國文領域 6 3 3       修足學分即可 

外文領域 6 2 2 2       

歷史領域 4   2 2     須修 2 個不同子類別 

憲政領域 4   2 2     
須上學期修上學期，下學

期修下學期 
通識領域 8  2 2 2 2    須修 2 個不同子領域 

體育 0 0 0 0 0     每週上課 2 小時 

勞動服務 0 0 0        

基礎英文 0  0       
大一英文會考通過者免

修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小計 28 5 7 8 6 2 0 0 0  

系訂專 
業必修 

微積分 6 3 3       微積分為一學年課程 
物理學 6 3 3       物理學為一學年課程 

物理學實驗 2 1 1       物理學實驗分別為一學

年課程(實驗 2 小時) 

生物學 6 3 3       生物學分別為一學年課

程 

生物學實驗 2 1 1       生物學實驗分別為 
一學年課程(實驗 2 小時) 

普通化學 4 2 2       普通化學分別為一學期

課程 

普通化學實驗 2 1 1       普通化學實驗分別為一

學年課程(實驗 3 小時) 
計算機概論 3  3        
海洋生物 2   2       
普通微生物學(一) 3     3    實驗 3 小時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一) 1     1     

生物化學 6   3 3     生物化學分別為一學年

課程 

生物化學實驗 1   1      生物化學實驗(實驗 3 小

時) 

基礎分子生物學實驗 1    1     分子生物學實驗 (實驗 3
小時) 

有機化學 6   3 3     有機化學分別為一學年

課程 

有機化學實驗 2   1 1     有機化學實驗分別為一

學年課程(實驗 3 小時) 
生物統計 3   3       
專題研究 1      1    



 

專題討論 1      1   專題討論 3 下必修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數 58 14 17 13 8 4 2 0 0  

必修總學分數 86 19 24 21 14 6 2    
選修學分數 42  
畢業學分數 128  

畢業資格條件： 
本系學生除需修滿最低 128 學分外，另需修完生物技術學程、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分子細胞學

程、應用化學與生物、生物資訊學程 5 個學程中任 2 個學程或生物技術學程、海洋生物多樣性學

程、分子細胞學程、應用化學與生物、生物資訊學程 5 個學程中任 1 個學程，外加本校所設立其

他學程如電子商務學程、光電物理學程、管理學程、英語學程（教育學程除外）中任 1 個學程，

才能畢業。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系課程表(修訂後) 

科目別類 科目名稱 
學

分 
數 

第一 
學年 

第二

學年 
第三 
學年 

第四 
學年 

備註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上 下  
共同教 
育課程 

國文領域 6 3 3       修足學分即可 

外文領域 6 2 2 2       

歷史領域 4   2 2     須修 2 個不同子類別 

憲政領域 4   2 2     
須上學期修上學期，下學

期修下學期 
通識領域 8  2 2 2 2    須修 2 個不同子領域 

體育 0 0 0 0 0     每週上課 2 小時 

勞動服務 0 0 0        

基礎英文 0  0       
大一英文會考通過者免

修 
共同教育課程學分小計 28 5 7 8 6 2 0 0 0  

系訂專 
業必修 

微積分 6 3 3       微積分為一學年課程 
物理學 6 3 3       物理學為一學年課程 

物理學實驗 2 1 1       物理學實驗分別為一學

年課程(實驗 2 小時) 

生物學 6 3 3       生物學分別為一學年課

程 

生物學實驗 2 1 1       生物學實驗分別為 
一學年課程(實驗 2 小時) 

普通化學 4 2 2       普通化學分別為一學期

課程 

普通化學實驗 2 1 1       普通化學實驗分別為一

學年課程(實驗 3 小時) 
計算機概論 3  3        
海洋生物 2   2       
普通微生物學(一) 3     3    實驗 3 小時 

普通微生物學實驗(一) 1     1     

生物化學 6   3 3     生物化學分別為一學年

課程 

生物化學實驗 1   1      生物化學實驗(實驗 3 小

時) 

基礎分子生物學實驗 1    1     分子生物學實驗 (實驗 3
小時) 

有機化學 6   3 3     有機化學分別為一學年

課程 

有機化學實驗 2   1 1     有機化學實驗分別為一

學年課程(實驗 3 小時) 
生物統計 3   3       
專題討論 1      1   專題討論 3 下必修 

系訂專業必修學分數 14 57 17 13 8 4 1 0 0  

附件八-1 



必修總學分數 19 85 24 21 14 6 1 0 0  
選修學分數  43 
畢業學分數 128  

備註 

一、本系學生除須修滿最低 128 學分外，另須修完生物技術學

程、海洋生物多樣性學程、分子細胞學程、應用環境化學

與生物學程、生物資訊學程 5 個學程中任 1 個學程才能畢

業。（追溯至 95 學年度入學學生） 
二、生科系因必備課程需求，有 3 門選修課程為「必選修」。

「必選修」為學生必修，但不列為畢業修過審核限制之課

程。 
1.生命科學導論（一上）。 
2.生物化學導論（一下）。 
3.基礎專題研究（三下）。 

三、外語部分： 
    1.進階外語選修不設學分限制。 
    2.英語部分以下二則一： 
   （1）全民英檢中級（比照中級英檢分數之其他通用檢測）

通過 
（2）加修四學分校內中級英文課程，不列入畢業學分內。 

四、軍訓課程至多承認 2 學分為畢業學分。 
五、系必修與學程必修課程若需重修，必須到該科目在該系為

必修屬性之系所重修才予以承認重修學分，且需相同學分

數、時數一致，若是全學年課也務必重修全學年制之課程，

才予以承認。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修訂對照表 

修訂後 修訂前 修訂說明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

系課程委員會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

系課程委員會設置辦法 
條文名稱變更 

組織規程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另委

員四名與一至二名系外代表

由本學系教師共同推選之。系

外代表得為 1.學者專家或 2.
產學企業代表或 3.畢業校友

代表，三者擇一名或二名皆

可。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

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另委

員四名，由本學系教師相互推

選之。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

得連任，任期於每學年度八月

開始，任期屆滿前由系主任召

開系務會議選舉下任委員。另

設執行秘書一人，協助推動會

務，由負責教務之助教兼任

之。 

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

連任，任期於每學年度八月開

始，任期屆滿前由系主任召開

系務會議選舉下任委員。另設

執行秘書一人，協助推動會

務，由負責教務之助教兼任

之。 

新增系外委員一至二名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

過後，並送院、校級

第五條 本
課程委員

會核備後施行。 

規程 修訂核備程序 經本學系系務

會議通過並報院課程委員會

核備後施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系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現行條文） 

94.10.13 系務會議通過 
94.11.14 院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第一條 本系為提昇課程之品質及教學效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立本課程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另委員四名，由本學系教師相互推選

之。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任期於每學年度八月開始，任期屆滿前由系主

任召開系務會議選舉下任委員。另設執行秘書一人，協助推動會務，由負責教務之

助教兼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計有下列各項： 

（一）、課程規劃與研議。 
（二）、課程檢討與修正。 
（三）、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附件九 



 

第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召開課程規劃及課程檢討與修正會議一

次，臨時會議則視需要不定期召開。委員會決議事項應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五條 本規程經本學系系務會議通過並報院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生命科學系課程委員會

（修訂後條文） 
設置辦法 

94.10.13 系務會議通過 
94.11.14 院課程委員會議核備 

97.10.21 系務會議通過 
97.11.13 院課程委員會通過 

 
第一條 本系為提昇課程之品質及教學效果，依本校課程委員會組織規程之規定設立本課程

委員會（以下簡稱本委員會）。 
 
第二條 本委員會設主任委員一人，由系主任兼任之，另委員四名與一至二名系外代表由本

學系教師共同推選之。系外代表得為 1.學者專家或 2.產學企業代表或 3.畢業校友代

表，三者擇一名或二名皆可。

 

委員任期為一年，連選得連任，任期於每學年度八月

開始，任期屆滿前由系主任召開系務會議選舉下任委員。另設執行秘書一人，協助

推動會務，由負責教務之助教兼任之。 

第三條 本委員會之任務計有下列各項： 
（一）、課程規劃與研議。 
（二）、課程檢討與修正。 
（三）、其他相關事項之決議與執行。 
 

第四條 本委員會會議，由主任委員召集之，每學期召開課程規劃及課程檢討與修正會議一

次，臨時會議則視需要不定期召開。委員會決議事項應送系務會議通過。 
 
第五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並送院、校級
 

課程委員會核備後施行。 

附件九-1 



 

 
水產養殖學系 97 學年度第 1 學期第 1 次『課程委員會』會議紀錄 

開會時間：97 年 11 月 7 日 (星期五) 中午 12 時 10 分 
開會地點：水產養殖學系 104 會議室 
主 持 人：沈士新主任                                        紀錄：林雅真技士 
出席委員：林正輝委員、劉秉忠委員、陸振岡委員、趙文榮委員 
 
提  案、請討論本系 98 學年度必修課程規劃事宜。 

說  明：一、檢附本系大學部 97 學年度必修科目表（議程附件一），請參考。 
二、檢附教務處註冊課務組 97.8.22 通知乙份（議程附件二）。該通知主旨：為調降

本校專任教師授課負擔至合理授課時數，惠請  貴單位依據設立宗旨與目標，

調整課程結構及畢業學分數，並請於本(971)學期提三級課程委員會審議，相關

事項請依說明辦理，請查照。 
三、該通知建議各系(所)修正方向： 

敬請各系（所）依據系（所）設立宗旨與目標，調整課程結構以及畢業學分數，

較不符合系（所）發展目標之課程，建議停開，使教師授課負擔能調整至合理

授課時數。 
1. 各學士班專業必修科目學分比重以 70％為上限（即扣除共同教育課程 28 學

分後，佔畢業總學分數比重以 70％為上限）。

2. 鼓勵多元學習，增加跨系選修學分比重。

（註：本系符合上限。） 

3. 碩士班、博士班「專題研究」、「專題討論」課程，建議以合開方式代替分別

開課，以收整合教學資源之效。

（註：本系為鼓勵學生多元學習，

選修學分部分並無規定系選修學分之最低學分數。） 

4. 調整課程結構及畢業學分數：學士班畢業學分數建議調整至 128 學分；碩士

班畢業學分數（不含畢業論文 6 學分）建議調整至 24 學分；博士班畢業學

分數（不含畢業論文 12 學分）建議調整至 18 學分。 

（註：外籍生專班採以本方式上課。） 

四、檢附各學系系訂專業必修學分數及畢業最低學分數情形表。（議程附件三） 
五、檢附 96 學年度教育部系所評鑑報告所載『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部分』（議程附

件四）。 

決  議：一、本系於 95 學年度起調整大學部必修科目表，系訂專業必修學分由 70 個減為 67
個、選修最低學分由 42 個減為 40 個，畢業最低學分則由 140 個調降為 135 個；

因此，本系 98 學年度大學部及博、碩士班必修科目表及畢業最低學分數同 97
學年度，暫不調整。 

二、本次(96 學年度)教育部評鑑報告所載『課程設計與教師教學部分』提及有關本

系教育宗旨與目標及原先規劃之六大學門修改與否等相關問題，提送本系研究

發展委員會或系務會議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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